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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5-007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

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银星能源 股票代码 0008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丽萍 杨建峰 

办公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

夏区六盘山西路166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

夏区六盘山西路166 号 

传真 0951-8887893 0951-8887893 

电话 0951-8887886 0951-8887899 

电子信箱 mlp_0981@126.com tombeyond@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发电、新能源装备业务。其中：新能源发电包括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及分布式

项目发电，新能源装备工程业务主要包括塔筒制造、风机整装、齿轮箱维修、风电及煤炭检修等业务。 

  1.新能源电站开发建设运营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新能源装机191.68万千瓦，其中建成投运风电装机容量160.68万千瓦，建成投运太阳能光伏发

电装机容量31万千瓦，目前公司宁夏区内风电装机规模120.83万千瓦时，占宁夏风电装机的8.26%；内蒙装机容量299MW；

陕西装机容量99.5MW。光伏装机31万千瓦，占宁夏光伏装机的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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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布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运营 

2024年，依托铝企业千亿度稳定高负荷，围绕降碳、降成本目标，加快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建设，公司取得18个项目

（容量21.074万千瓦）立项批复，15个项目开工建设，完成3个项目并网发电（容量4.6373万千瓦）。 

公司经营模式：新能源发电经营模式主要为新能源发电上网后，与电网公司进行电价结算；分布式发电项目经营模式

是自主投资建设，与属地企业签署《能源管理协议》并接入厂用电，不上网交易，与属地企业进行电价结算；能源装备制

造经营模式主要为以销定产。 

公司主要业绩以新能源发电为主，营业收入的90%以上来自新能源发电业务，为公司的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年末 

总资产 9,302,405,855.28 9,536,088,787.61 -2.45% 8,969,021,38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244,021,267.29 4,155,135,589.72 2.14% 3,270,936,623.49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1,265,649,427.62 1,309,064,052.60 -3.32% 1,341,575,30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6,913,518.94 160,402,320.28 -45.82% 203,846,56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3,441,850.19 102,613,216.62 -47.92% 110,707,722.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35,362,108.32 633,231,848.52 -15.46% 474,794,668.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0 -55.00% 0.28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0 -55.00% 0.28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 4.61% -2.54% 6.43%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96,536,773.91 327,268,008.06 306,317,858.39 335,526,78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5,772,117.60 84,880,174.43 59,877,300.37 -103,616,07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3,683,926.85 72,724,061.69 50,201,553.96 -113,167,692.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9,041,624.63 27,320,940.03 195,722,919.61 143,275,102.4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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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46,503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6,283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41.23% 378,490,961.00 289,987,608.00 不适用 0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75% 61,919,504.00 0 不适用 0 

阿拉丁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68% 15,460,000.00 0 不适用 0 

新华资管－农业银行－

新华资产－低碳新经济

产业优选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1.29% 11,860,652.00 0 不适用 0 

山东国惠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济南国惠鲁银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0.97% 8,865,325.00 0 不适用 0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0.86% 7,852,938.00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红利优享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3% 7,585,300.00 0 不适用 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67% 6,185,834.00 0 不适用 0 

新华资管－招商银行－

新华资产－丰裕回报资

产管理产品 

其他 0.51% 4,636,800.00 0 不适用 0 

银川市产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44% 4,024,767.00 0 不适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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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10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正）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正）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报告期末，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71,0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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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无。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韩靖 

 

2025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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